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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3          证券简称：华策影视          公告编号：2023-043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策影视”或“公司”）于近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

注函〔2023〕第 163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就前述关注函所涉及的有

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回复，现将回复具体内容

公告如下： 

 

 2023 年 4 月 16 日晚间，你公司披露的《关于收购合伙企业份额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显示，你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西溪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溪投资）拟以自有资金合计 7,945.94万元收购景宁元晖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景宁元晖）及景宁元鑫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景宁元鑫）100%份额。景宁元晖、景宁元鑫唯一投资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为华策影业（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华剧汇），分别持有上海华剧汇 18.26%、5.09%股权，交易完成后，

景宁元晖、景宁元鑫将成为公司全资企业，公司对上海华剧汇的持股比例由 59.51%

增至 82.86%。同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收购杭州策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部分份额的公告》显示，你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华策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策投资）拟以 0元分别受让浙江盈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

州亨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杭州策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杭州策博）52.22%、0.16%份额，交易完成后，华策投资将成为杭州策博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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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公司将成为杭州策博的单一有限合伙人。 

我部对前述事项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下列事项作出补充说明： 

1.《关于收购合伙企业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显示，上海华剧汇于 2022 年

12 月 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评估的结果分别为

29,377.05 万元、62,147.00 万元，公司选定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上海华剧汇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关联监事叶晓艳、关联董事赵依芳、傅梅城、傅斌星、夏欣才

就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1）请说明本次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具体过程及相关参数，结合上海

华剧汇的业务模式、主要客户、在手订单具体情况及所处行业发展趋势等，说明收

益法评估价值较净资产账面价值大幅增加的合理性，并结合本次交易估值与前期评

估价值存在明显差异的具体原因，说明公司本次增资价格的公允性。 

回复： 

一、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

值的评估方法。它是以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根据委托评估的分项资产的

具体情况选用适宜的方法分别评定估算各分项资产价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相关负

债评估值，得出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日，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如下：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8,774.02  18,805.98  31.96  0.17  

非流动资产 2  17,762.49  17,944.89  182.40  1.0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17,752.45  17,933.65  181.20  1.02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2.87  4.07  1.20  41.84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油气资产 7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8  0.00  0.00  0.00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0.00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7.18  7.18  0.00  0.00  

资产总计 11  36,536.51  36,750.87  214.36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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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负债 12  7,373.82  7,373.82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3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4  7,373.82  7,373.82  0.00  0.00  

净资产 15  29,162.69  29,377.05  214.36  0.74  

评估结果与账面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固定资产评估值较申报账面净值增值 1.20 万元，增值率 41.84%，主要系企业

固定资产计提折旧采用的折旧年限短于评估时计取的经济寿命年限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较申报账面净值增值 181.20 万元，增值率 1.02%，主要系华策橄

榄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账面净值盈利所致。 

流动资产增值主要为存货增值，存货评估值较申报账面净值增值 31.96 万元，

增值率 14.91%，主要系本次评估按 2021 年及 2022 年库存商品的账面单价×（1+成

本毛利率）并扣除销售税费及适当净利润后确定评估值所致。 

二、收益法 

收益法是从企业未来获益能力角度来考虑企业的整体资产价值，体现了资产评

估中将利求本的评估思路，即资产的购买者为购买资产而愿意支付的货币量不会超

过该项资产未来所能带来的期望收益的折现值。 

（一）行业形势分析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规模的日益增长与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包括影视

剧在内的文化产业作为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

和消费观念升级的推动下蓬勃发展。在国家支持性产业政策推动下，我国文化产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文化产业特别是作为文化产品核心的影视剧

产业是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整体经济转型的重要落脚点，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我国电视剧行业逐步优化，根据广电总局发布的《2021 年全国电视剧

发展报告》，我国电视剧行业“‘提质减量’加速，电视剧行业供给侧改革深化”，

电视剧整体发行规模虽有下降，但质量逐步提高。 

2021 年，国家广电总局深入实施“新时代精品”工程，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

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加强统筹，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完善全流程质量管理

机制，推动新时代重大现实、重大革命、重大历史“三个重大”题材电视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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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点项目带动整体创作，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推动电视剧高质量发展。 

在文化行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的大背景下，随着视频服务企业终端客户对电视

剧付费意愿的增强进而促进网络视频服务企业对电视剧版权的争夺，以及国有电视

台、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如哔哩哔哩）和通用信息平台（如今日头条）等进军长

视频网站市场，为电视剧行业和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机遇和强大的推动力，

优质电视剧的市场前景广阔。 

未来，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消费观念的持续升级和电影制作、播

映技术的不断提高，中国电影票房市场仍有较大的增长潜力，电影产业未来有望保

持快速增长趋势。我国版权保护和版权付费意识不断提升。5G 时代的来临，影视视

频内容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影视剧内容制作产业将焕发新的生命力。近年来影视

行业受政策引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产业链上下游价格逐步回归理性，

有利于产业长期规范化运营和优秀企业做大做强。 

（二）被评估单位经营分析 

1、被评估单位概况 

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系由华策影业（天津）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登记注册，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7MA1J1UJA6B 的营业执

照。公司原始注册资本 300 万元。 

2、被评估单位在行业中的地位、竞争优势 

(1) 行业地位 

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背靠母公司华策影视，拥有丰富的综合性版权内容库

与广泛的下游分发渠道，其影视自制版权和永久版权占比高于其他主要竞争者。 

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西安佳韵社数字娱乐发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通过 14 年的努力，佳韵社已经拥有 6大产品系列（电影、电视剧、动漫、

综艺、百科、纪录片）超过 15000 小时影视节目的独家网络版权，和 3个主要渠道

（广域网、局域网、无线网）的 100 家以上平台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同海内外 200

家以上的影视制作方实现了版权引进合作。 

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华策橄榄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核心团队

自 2013 年开始，至今已经先后与 10 个卫视和 6个省级地面频道展开了剧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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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较为稳定的版权销售渠道。 

(2) 竞争优势： 

1) 市场占有率和份额优势 

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西安佳韵社数字娱乐发行股份有限公司在视频

分销领域，节目数量占比约为 20%，市场份额约占 10%左右；同时公司拥有超过 6000

小时的终身版权，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 

2) 团队优势 

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西安佳韵社数字娱乐发行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团

队人员稳定，并且在持续培养新的复合型人才和核心骨干，有着较好的梯队建设。

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华策橄榄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核心团队是目

前市场上唯一一家同时运营 2 家卫视频道剧场超过 5年的团队，其专业能力得到了

台方的一致认可。 

3）渠道优势 

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广泛的下游分发渠道。传统媒体方面，已形成国

内最大的电视台版权分发网络，实现与 30余个省市多家电视台供片合作。新媒体方

面，进行全维度版权分销，为不断涌现的新媒体平台带来全新成长动力，包括腾讯、

爱奇艺、优酷、芒果、搜狐、哔哩哔哩等平台，以及运营商视频平台，华为、华数、

IPTV 等。 

（三）评估测算过程 

1、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的预测 

（1）营业收入预测 

1)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片库多轮剧发行，即统筹负责经营发行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出品剧目的多轮卫视及地面播映权转让、新媒体二

轮及以后的独家、非独家发行，及采购其他上游公司的剧目做新媒体分销发行。 

2) 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华策橄榄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依托传

统电视频道，从事剧场运营业务。主要是通过与传统卫视、地面频道签订合作协议，

由公司基于频道定位和受众分析结果，为其提供所需剧目。 

3) 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西安佳韵社数字娱乐发行股份有限公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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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从事网络视频内容管理和营销的专业机构，主要从事版权分销业务，系将

经权利人合法授权的影视节目授权终端平台播放，播放平台覆盖了广电（如 IPTV

和数字电视等）、互联网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平台。 

本次评估根据历史增幅并结合企业自身预测等数据进行预测。上海华剧汇不仅

拥有腾讯、爱奇艺、芒果、优酷、B 站等视频端客户，同时拥有全国各省 30 多个电

视台传统媒体渠道端客户，未来公司除现有客户继续深入合作外，还将与中国移动、

联通、电信等运营商开通 IPTV 合作，同时与华为、小米等硬件提供商进行深度融合，

形成包括互联网、无线、数字电视/IPTV/OTT 等全媒体终端发行一张网。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手订单达到 1.3 亿元以上，分别于各启权（指授权期限开始，

即可确认收入的条件达成）年确认收入。未来随着国家出台更严格的版权保护政策，

公司的营收能力将稳健成长。 

被评估单位营业收入未来预测情况见下表。 

主营业务收入未来预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业务项目 
未来数据预测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终值 

1 版权运营 20,306.35 18,169.04 17,173.10 18,541.77 17,614.27 17,614.27 

未来数据预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在手订单于 2023 年新媒体启权较多，导

致 2023 年收入较高，但未来几年在手订单启权较少。2、公司拥有的剧目新媒体启

权时间不一致导致每一年可销售的剧目数量不稳定也影响收入的确认。3、新业务正

在拓展中，尚未考虑业务收入。 

（2）营业成本预测 

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成本主要为发行成本、维权成本以及代理外部剧和集团剧

成本。本次评估采用历史成本占总收入平均占比并结合企业自身预测等数据进行预

测。 

被评估单位营业成本未来预测情况见下表。 

主营业务成本未来预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产品明细项 未来数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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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终值 

1 版权运营 7,236.04 8,421.15 7,865.94 9,151.14 8,431.96 8,455.26 

（3）未来毛现金流预测表 

本次评估采用两阶段模型，即从评估基准日至 2027 年,根据被评估单位实际情

况和政策、市场等因素对企业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等进行合理预测，2027 年以后

各年与 2027 年持平。 

另外，永续期的折旧摊销及永续期资本性支出按照匹配模型进行估算。 

依据以上说明，计算出未来毛现金流如下： 

企业毛现金流预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未来预测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终值 

营业收入 20,306.35 18,169.04 17,173.10 18,541.77 17,614.27 17,614.27 

营业成本 7,236.04 8,421.15 7,865.94 9,151.14 8,431.96 8,455.26 

营业毛利 13,070.31 9,747.89 9,307.15 9,390.63 9,182.32 9,159.02 

税金及附加 101.83 85.42 82.13 86.65 83.59 83.59 

销售费用 1,937.63 1,951.57 1,758.61 1,939.18 1,809.04 1,809.38 

管理费用 2,102.02 1,026.17 1,045.29 1,057.84 1,082.39 1,093.24 

营业利润 8,928.83 6,684.73 6,421.13 6,306.96 6,207.30 6,172.81 

利润总额 8,928.83 6,684.73 6,421.13 6,306.96 6,207.30 6,172.81 

所得税 1,862.13 1,246.65 1,197.79 1,176.63 1,158.16 1,151.77 

所得税率 18.53% 18.53% 18.53% 18.53% 18.53% 18.53% 

净利润 7,066.70 5,438.08 5,223.34 5,130.33 5,049.15 5,021.05 

加：股份支付 1,073.37 - - - - - 

加: 除使用权资产外 

的折旧/摊销 
166.60 146.81 75.78 62.77 4.60 39.09 

毛现金流 8,306.67 5,584.89 5,299.12 5,193.10 5,053.74 5,060.14 

（4）预测期被评估单位自由现金流量 

根据以上各项预测，预测期企业自由现金预测结果如下表： 

被评估单位自由现金预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未来预测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终值 

毛现金流 8,306.67 5,584.89 5,299.12 5,193.10 5,053.74 5,060.14 

减：资本性支出 32.07 32.07 32.07 32.07 32.07 32.07 

营运资金增加（减少） -499.45 331.98 -755.09 1,472.58 -860.49  

净现金流 8,774.06 5,220.85 6,022.14 3,688.45 5,882.17 5,0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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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折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选取对比公司进行分析计算的方法估算被评估单位期望投资回报

率。为此，第一步，首先在上市公司中选取对比公司，然后估算对比公司的系统性

风险系数 β（Levered Beta）；第二步，根据对比公司资本结构、对比公司 β 以

及被评估公司资本结构估算被评估单位的期望投资回报率，并以此作为折现率。 

根据上述计算得到被评估单位总资本加权平均回报率 11.21%，故我们以 11.21%

作为被评估单位的折现率。 

3、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计算见下表：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计算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未来预测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终值 

毛现金流 8,306.67 5,584.89 5,299.12 5,193.10 5,053.74 5,060.14 

减：资本性支出 32.07 32.07 32.07 32.07 32.07 32.07 

营运资金增加（减少） -499.45 331.98 -755.09 1,472.58 -860.49  

净现金流 8,774.06 5,220.85 6,022.14 3,688.45 5,882.17 5,028.07 

净现金流量现值 8,320.18 4,451.82 4,617.56 2,543.14 3,646.94 27,814.53 

现金流现值和 23,579.64 27,814.53 

 

4、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计算 

（1）经营性资产价值 

经营性资产价值＝明确的预测期期间的现金流量现值+永续年现金流量现值 

（2）溢余资产 

溢余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接关系的，超过企业经营所需的多余资产。根据

企业及评估人员分析，被评估单位溢余资产为货币资金 3,211.37 万元，合计

3,211.37 万元。 

（3）非经营性资产 

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与企业经营收益无关的资产，根据被评估单位及评估人员分

析，被评估单位非经营性资产合计 13,988.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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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经营性负债 

非经营性负债是指与企业经营收益无关的负债。根据企业及评估人员分析被评

估单位非经营性负债合计 6,447.17 万元。 

（5）付息债务 

付息债务是指需要支付利息的各项债务，根据被评估单位及评估人员分析，被

评估单位无付息负债。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值-付息

债务-非经营性负债价值 

＝51,394.17＋3,211.37＋13,988.50－6,447.17 

＝62,147.00（万元）（取整） 

（四）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被评估单位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经收益法评估，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2,147.00 万元。 

三、评估结论分析 

本次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62,147.00

万元，资产基础法结果为 29377.05万元，两者相差 32769.95万元，差异率 111.55%。 

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

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 

以企业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企业价值，在评估中很难考虑那些未在财

务报表上出现的项目如企业的客户资源、服务能力、管理效率等，且资产基础法以

企业单项资产的再取得成本为出发点，有忽视企业的获利能力的可能性。而收益法

是从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通过合理预测企业未来收益及其对应的风险，综合评估

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收益法在评估时，不仅考虑了各分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

到合理和充分利用、组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的影响，同时也考虑了行业竞争力、公司的管理水平、人力资源、要素协

同作用等资产基础法无法考虑的因素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因此选定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上海华剧汇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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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价值。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上海华剧汇于 2020 年

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天源评报字[2021]第 0298 号评估报告。经评估，截至评

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华剧汇母公司净资产为 14,710.14 万元，合并归

母净资产14,707.21万元，上海华剧汇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24,900.00万元，

折后 1.66 元/股。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上

海华剧汇于 2022 年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北方亚事评报字[2023]第 01-106 号

评估报告。经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月 31日，上海华剧汇母公司净资产

为 29,162.69 万元，合并归母净资产 26,807.28 万元，上海华剧汇在评估基准日的

市场价值为 62,147.00 万元，折后 2.47 元/股。 

本次交易估值与前期评估价值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系：（1）2020 年员工

持股平台入股时的评估值为 2.49 亿元。评估值的确认，来自于未来几年盈利测算，

2020 年评估时预估未来 2021 年收入 12,539万元、2022 年收入为 12,239 万元。2021

年预估净利润 3,093 万元、2022 年预估净利润 3,225 万元。员工入股后，激发了员

工的积极性，实际上海华剧汇 2021年收入达到 15,562万元（与原预测相比增幅 24%）、

2022 年收入达到 16,748万元（与原预测相比增幅 37%）。2021 年净利润 5,168 万

元（与原预测相比增幅 67%）、2022 年净利润 6,560 万元（与原预测相比增幅 103%）；

（2）上海华剧汇从 2021 年开始，聚合了华策影视与版权运营有关的专业团队，是

一家拥有大量自制剧及永久版权的专业性版权运营公司，以内容版权运营为战略核

心，通过多渠道、多轮次、多场景、多模式的发行形式实现版权价值最大化；（3）

2022 年上海华剧汇营业收入 16,748 万元较 2020 年营业收入 10,990 万元，增加了

5,758 万元，增幅为 52%；（4）2022 年上海华剧汇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6,560 万

元，较 2020 年的净利润 3,699 万元增加 2,861 万元，增幅为 77%。上海华剧汇盈利

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且由于版权收入未来随着摊销成本的进一步减少，净利润率

还将进一步提高。 

（2）请穿透披露上海华剧汇在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最终权益持有人的

入股时间、价格，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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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拟继续收购上海华剧汇剩余股权，如是，请说明是否与本次交易构成一揽

子方案，是否存在其他特殊利益安排。 

回复： 

一、穿透核查情况表 

上海华剧汇在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出资人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金额 持股比例 认缴金额 持股比例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59.5057% 20,885.88 82.8552% 

景宁元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604.04 18.2644% 0 0% 

景宁元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81.84 5.0851% 0 0% 

景宁元傲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72.50 10.2052% 2,572.50 10.2052% 

景宁元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749.30 6.9396% 1,749.30 6.9396% 

合计 25,207.68 100.0000% 25,207.68 100.0000% 

 

公司对上海华剧汇在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穿透核查至最终自然人，详见下

表。 

序号 

交易前 交易后 

名称（一级主

体） 
合伙人名称（最终主体） 

名称（一级

主体） 

合伙人名

称（最终主

体） 

1 

景宁元晖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瞿澄、傅斌星、张灼、夏欣才、陈敬、顾娟、

张思拓、胡奋、张洪建、汪敏、张昱清、何志

敏、林烨、曹玮、王凯博、潘兆年、程江波 

浙江华策影

视股份有限

公司 

- 

2 

景宁元鑫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叶敏佳、沈梦晖、郑玉秀、朱靓捷、姚天勇、

王燕、周俊、刘智、梁栋、贺欢、叶晓艳、张

灼、黎文建、连雅雯、马洪艳、张静远、陈沙、

浙江华策影

视股份有限

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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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超、陈晚欣、尹一凡、徐智勇、刘晓倩、

程江波 

景宁元晖、景宁元鑫合伙人具体持有份额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本次转让前持

有份额 

占合伙企业的份额比

例 

本次转让后持

有份额 

傅斌星 董事、总裁 1,470.00 24.9750% 0 

夏欣才 董事 147.00 2.4975% 0 

陈敬 财务总监 245.00 4.1625% 0 

张思拓 董事会秘书 245.00 4.1625% 0 

叶晓艳 监事 20.58 0.3497% 0 

其余 35 人 3,758.30 63.8528% 0 

合计 5,885.88 100.0000% 0 

注：人员总数未剔除重复合伙人，下同。 

景宁元傲合伙人具体持有份额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本次转让前持有

份额 

占合伙企业的份额

比例 

本次转让后持

有份额 

景宁元傲

合伙人 9人 

非董监高

人员 
2572.50 100.00% 2572.50 

合计 2572.50 100.00% 2572.50 

景宁元颢合伙人具体持有份额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本次转让前持有

份额 

占合伙企业的份额

比例 

本次转让后持

有份额 

景宁元颢

合伙人 7人 

非董监高

人员 
1749.30 100.00% 1749.30 

合计 1749.30 100.00% 1749.30 

二、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入股时间 

为增强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剧汇（原名华策影业（上海）有限公司）运营能力，

激发内生动力与活力，2021 年 12月 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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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公司同意对上海华剧汇进行增资并引入景宁元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景宁元傲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景宁元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景宁元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统称“员工持股平台”），

员工持股平台以总额 10,207.68 万元人民币对标的公司增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合计占其本次增资后 40.4943%的股权。公司管理层在本次审议通过后当天和员工持

股平台签署了《关于华策影业（上海）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上海华剧汇进行了资产

评估，并出具了天源评报字[2021]第 0298 号评估报告。经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华剧汇母公司净资产为 14,710.14 万元，合并归母净资产

14,707.21 万元，上海华剧汇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 24,900.00 万元。 

经各方协商，为了进一步激励员工，本次员工持股平台以 1元/注册资本的价格

投资上海华剧汇，投资总额 10,207.68 万元人民币，占其合计 40.4943%的股权。 

按照协议约定出资时间为“第一期增资款为增资总额的 30%，在 2021 年 12 月

31日前增资到位；余下增资款在 2022 年 10月 31 日前增资到位。”员工持股平台

按照协议约定完成首期增资款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因员工筹资等问题，

员工持股平台实际出资金额为认缴金额的 60%，具体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出资人 认缴金额 

实缴金额 
实缴金额占认

缴金额的比例 
出资时间

（2021.12.31） 
出资时间

（2022.7.31） 

景宁元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604.04 1,381.21 1,381.21 60.00% 

景宁元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81.84 384.55 384.55 60.00% 

合计 5,885.88 1,765.76 1,765.76 60.00% 

景宁元晖、景宁元鑫、景宁元傲、景宁元颢这四个员工持股平台包含 56 名合伙

人，其中 5 名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员工持股平台其他合

伙人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方面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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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上海华剧汇 82.8552%股权，剩余股权由上海华剧汇

经营团队持有。关于是否继续收购上海华剧汇剩余股权，公司将综合公司战略、上

海华剧汇经营成果、上海华剧汇经营团队意愿等多方因素决策，目前尚未有明确计

划。如后续拟开展收购剩余股权事项，公司将与上海华剧汇经营团队友好协商，并

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履行审计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与本次交易不构成一揽子

方案，不存在其他特殊利益安排。 

（3）请结合上海华剧汇的主营业务开展和核心员工情况等，说明本次交易对

上海华剧汇业务开展、人员稳定性的影响，并结合上述回复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是

否存在向有关人员输送利益情形，是否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回复： 

公司于 2023 年 4月 1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合伙企业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合计收购景宁元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景宁元鑫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100%份额，本次收购平台的最终对象均为上市公司核心骨干员工，

不包括上海华剧汇经营团队成员，本次收购完成后员工持股平台的 52名合伙人仍在

公司或上海华剧汇任职，不影响上海华剧汇业务开展和人员稳定性，本次交易不存

在向有关人员输送利益情形，不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2.《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收购杭州策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部分

份额的公告》显示，杭州策博将主要投资于围绕影视内容主业的企业股权项目。请

结合公司主营业务、杭州策博有关合伙人的认缴与实缴出资情况、后续投资意向情

况、是否拟引入新的外部投资者等，说明杭州策博设立的原因及必要性，本次交易

是否构成财务性投资，是否符合你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 

回复： 

公司于 2022 年 11月 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与外部专业机构共同

投资设立杭州策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用于投资版权运营、营利性质

的职业教育、虚拟制作、国际新媒体运营等领域的企业股权项目，旨在通过投资、

并购等形式，实现资本和业务的有机高效整合，对公司生态业务进行产业布局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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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投资，加深与公司超级内容矩阵的战略协同，催化其自身成长性，进一步提高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发展。 

截止 2023 年 4月 16 日，杭州策博实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杭州亨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 0 

华策影视 30,000 30,000 

浙江盈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900 0 

合计 63,000 30,000 

上海策博设立后，公司及合作方积极寻找契合的优质标的，并展开了实质性工

作。后因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公司最终主动放弃了合作方推荐的标的，并适当调

整了战略投资方向。调整后，公司拟通过杭州策博主要投资于围绕影视内容主业（电

视剧、电影、动画等）的创意资源集聚、科技版权运营、AI 技术及虚拟制作、国际

新媒体运营等领域的企业股权项目。上述四个拟投资领域均密切围绕公司现有主业，

属于战略性投资，不构成财务性投资，后续也不会引入新的外部投资者，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 

3. 你公司认为有必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公司未有其他必要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5 月 4 日 

 


